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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未就融资租赁交易中支付租金的方式及期间作出限定

作者：李舒 李元元 郭志伟(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阅读提示：融资租赁交易具有融资和融物的双重属性，租金的构成应当根据购买租
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以此反映融资租赁的本质
，但目前法律没有对租金偿付的期间、方式进行限定，合同当事人约定一次还本、
逐步还息的租金偿付方式是否满足法律对融资租赁关系的要求？是否可能触及名为
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认定？本文通过最高法院的一则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裁判要旨

融资租赁交易中，合同当事人可就租金支付的方式、期间进行自由约定，法律未就
此作出限定，较短的“还本”期间不影响融资租赁关系的成立。

案情简介

一、2017年12月26日，锦银公司与苏州静思园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锦
银公司购买苏州静思园公司所有的四块灵璧石，价款为8亿元整，标的所有权于锦
银公司支付全部购买价款时从苏州静思园公司转移至锦银公司。

二、同日,锦银公司作为出租人与苏州静思园公司、中青旅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约定由苏州静思园公司和中青旅公司承租四块灵璧石，起租日为2018年1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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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租期为24个月，租金分8期支付。2018年3月20日支付第一期金额804684888.
89元。

三、2018年1月5日，锦银公司向苏州静思园公司付款8亿元。同日，苏州静思园公
司向锦银公司出具《所有权转移证书（致买受人）》确认收到租赁物购买价格8亿
元。

四、2018年3月21日，苏州静思园、中青旅公司向锦银公司支付第一期租金利息14
684888.89元及该笔款项延期一天支付产生的违约金7342.44元，尚欠付第一期租
金7.9亿元。

五、锦银公司向辽宁高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苏州静思园公司、中青旅公司立即支
付7.9亿元租金和违约金。诉讼中，中青旅公司认为几方名为融资租赁实为金融借贷
，辽宁高院认可三方构成融资租赁关系，支持锦银公司诉讼请求。

六、中青旅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定三方构成融资租赁关系。

裁判要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为何。

对此，中青旅公司认为几方构成金融借贷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关系，并提出以下理
由：

1. 灵璧石不属于可租赁范围；

2. 四块灵璧石的价值为11.06亿，高于合同约定价款；

3. 年租金利率8.9%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设置，不能反映租赁合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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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期租金便偿付全部购买价款，不符合融资租赁的本质。

最高法院认为中青旅公司的理由不成立，对三方构成融资租赁关系作出以下论证：

其一，三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符合售后回租交易的特征。

其二，三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后，锦银公司向苏州静思园公
司付款8亿元，苏州静思园、中青旅公司向锦银公司支付第一期租金利息14684888
.89元及该笔款项延期一天支付产生的违约金7342.44元，三方实际履行相关合同。

其三，
对于锦银公司而言，取得了案涉四块灵璧石的所有权，从而实现了融资的担保和破
产隔离的法律价值；对于苏州静思园公司而言，盘活了自有资产，更大地发挥社会
资本的价值，交易在权利与义务安排和交易本质上均符合售后回租交易的法律特征
。

其四，就中青旅公司提出的理由：

1. 关于租赁物的范围系监管部门行使监管职责的内容，并非人民法院认定融资租赁
合同关系的依据；

2. 司法解释将租赁物价值作为参考因素，主要针对的是以价值明显偏低、无法担保
租赁债权实现的情形；

3. 不能仅凭以年利率作为租金计算方式而否定合同性质；

4. 法律未就融资租赁交易中返还本金的方式及租金的期间作出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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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三方构成融资租赁关系。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
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
法律实务书系》，本文摘自该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
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
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
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一、融资租赁交易中，当事人可就租金偿付的方式和期间自由约定，但应注意金融
监管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严格依法规制
高利贷，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
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
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秩序，依法否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预扣本金或者利息、变
相高息等规避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合同条款效力。”融资租赁作为一种典
型的融资方式，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要求不会变，租金利润率可能会受到金
融借贷利率要求的限制。经计算，本文选取案件的实际年利润率为9.4%，没有超过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24%的限制。

二、司法解释将租赁物价值作为参考因素，主要针对的是以价值明显偏低、无法担
保租赁债权实现的标的物作为租赁物
的情形。
对于约定价款低于租赁物实际价值的融资租赁交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般
而言，当事人之间认可的低于租赁物实际价值的买卖价款也符合融资租赁的要求。

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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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三十五条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
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
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
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
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
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第二条 
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
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
租赁法律关系。

法院判决

以下为该案在最高法院审理阶段的“本院认为”关于此部分的论述：

商事交易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应首先从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和交易本质来判
断，最主要的就是当事人之间形成
的交易合同。
从案涉合同订立情况而言，2017年12月26日，锦银公司（买受人）与苏州静思园
公司签订《买卖合同》
，约定锦银公司收购苏州静思园公司的四块灵璧石，并由苏州静思园公司回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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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租赁物购买价格及支付、租赁物交付及所有权转移、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等内
容。
同日，锦
银公司作为出租人
与承租人苏州静思园公司、中青旅公
司签订了
《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锦银公司将案涉四块灵璧石租赁给苏州静思园、中青旅公
司，后者采用售后回租方式租用
案涉四块灵璧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规定，双方当事人同时签订了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并且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同时
也是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案涉《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在形式上符合售后
回租交易的特征。其次，从当
事人的履行情况而言，
2018年1月5日，锦银公司向苏州静思园公司付款8亿元用于支付案涉4块灵璧石的
价款。同日，苏州静思园公司向锦银公司出具《所有权转移证书（致买受人）》确
认收到租赁物购买价格8亿元；2018年3月21日，苏州静思园、中青旅公司向锦银
公司支付第1期租金利息14684888.89元及该笔款项延期一天支付产生的违约金734
2.44元。故双方当事人已经根据案涉《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各自
的权利义务。因此，锦银公司支付了对价购买了案涉四块灵璧石，苏州静思园公司
向其出具了《所有权转移证书》即将案涉四块灵璧石的所有权转让给锦银公司；锦
银公司作为承租人向案涉四块灵璧石出租给苏州静思园公司、中青旅公司，后者已
经部分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对于锦银公司而言，取得了案涉四块灵璧石的所有权
，从而实现了融资的担保和破产隔离的法律价值；对于苏州静思园公司而言，盘活
了自有资产，更大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价值。故案涉交易在权利与义务安排和交易本
质上均符合售后回租交易的法律特征。

因融资租赁交易性质与抵押借款关系难以区分，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断案涉交易行为的性质，不
仅应当审查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要综合考虑标的物的性质、价值及租
金的构成等相关因素，有必要对合同等书面证据之外的相关事实予以进一步查证，
推翻合同等书面证据之证明力仅属例外。结合中青旅公司的上诉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

1.
关于案
涉四块灵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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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公司主张案涉四块
灵璧石不属于可租赁范围，
理由是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租赁物应当
为不可消耗物，国家允许流通的物。但中青旅公司所引规范依据与主张的理由内容
不一致，且
关于租赁物的范围系监管部门行使监管职责的内容，并非人民法院认定融资租赁合
同关系的依据。

2. 关于四块灵璧石的价值，双方当事人在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案涉四块灵
璧石的购买价款按照评估价值协商确定。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认可案涉案涉四块
灵璧石的评估
价值11.06亿元，案涉合同约
定的购买价低于评估价。上引
司法解释将租赁物价值作为参考因素，主要针对的是以价值明显偏低、无法担保租
赁债权实现的情形，而本案中中青旅公司并未对11.06亿元的评估价值提出异议。

3. 关于年租金利率8.9%和短时间归还融资本金利息，租金的确定应当根据购买租赁
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即租金当中包括租赁物购买
款项、利益及其他成本。年租金利率8.9%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作出的租金
利率计算方式，并不能仅凭以年利率作为租金计算方式而否定合同性质。至于案涉
《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不足三个月内返还购买款项，中青旅公司并未举示对融资租
赁交易中返还本金的方式及租金的期间作出限定的法律依据。

案件来源

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锦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
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222号]

延伸阅读

裁判规则：占有改定可以作为售后回租型融资租赁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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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何强亮与万微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金
融法院（2019）沪74民终257号]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
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交付为机动车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仅为对抗善意第三
人的要
件，未办理机
动车所有权变更登记，并不
影响机动车所有权的转移。
关于动产交付的方式，包括现实交付、指示交付、占有改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即规定了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动产之情形：动产物权转让时，
双方又约
定由出让人继续占
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
生效力。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9月8日先后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和《车辆融资租
赁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何强亮将案涉车辆出售给万微公司，并基于租赁法律关系继续占有
车辆，故自该日起车辆已通过占有改定方式完成交付，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万微公司
。何强亮以车辆没有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且其一直占有车辆为由主张车辆所有权
并未转移，缺乏法律依据。此外，何强亮对于万微公司与其签订《车辆抵押合同》
并办理抵押权登记有异议，认为与万微公司主张车辆所有权相冲突。本院认为，在
案涉车辆所有权虽转移至万微公司，但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万微公司与何强
亮约定将车辆抵押给万微公司并办理相关登记，系万微公司为防止何强亮恶意转让
车辆而保护自身权利之举措，该行为不能否定万微公司系车辆所有权人。

 

案例二：
李红日、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民申4751号]认为：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李红日
与易鑫公司签订的《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上海易鑫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抵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李红
日申请称涉案车辆实际登记在其名下并没有发生所有权转移,易鑫公司没有取得车辆
的所有权，
故本案双方不构成融资
租赁关系，而应该是抵押借贷关系。
经查，双方签订的《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易鑫公
司向李红日购买牌号为湘Ｋ×××××的车辆，并出租给李红日使用；李红日向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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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租并使用该租赁车辆；易鑫公司在支付李红日租赁车辆购车款后，即取得租
赁车辆的所有权。从双方的约定来看，本案法律关系应为融资租赁关系，并不是抵
押借款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动产物权转让时
，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
，易鑫公司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支付购车款后即取得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

 

案例三：
天津中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东营光伏太阳能有限公司、山东华帘集团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初61号]认为：
本案中，依据查明的事实，
中车公司与光伏太阳能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融资租赁关系，双方已通过占有改定的
方式转让了租赁物所有权。

 

案例四：
张永志等与营口智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终4776号]认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中“《
租赁物交接单》上载明的日期
为交付日,即起租日……
本合同各方一致同意，销售商按购车合同的约定将车辆交付给张永志后，张永志应
将车辆转让并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见附件《租赁物交接单》）给德融公司，以代
替现实交付，张永志在《租赁物交接单》等相关单据上的签字或盖章是德融公司已
向张永志履行约定租赁物的凭证，张永志在该等单据上的签字或盖章表明张永志不
可撤销地无异议地接收了租赁物。同时视为德融公司已将车辆作为本合同项下的租
赁物交付并出租给张永志使用……在张永志偿还完所有租金和应付款项之前，德融
公司为租赁物的唯一所有权人……鉴于本合同是为满足张永志的融资目的，租赁物
是德融公司从张永志购买并出租给张永志使用，仅转移所有权，未改变租赁物的占
用和使用状态。
德融公司对租赁物的质量及相关要求不承担责任。涉及租赁物的质量及相关的要求
由租赁物的供应商与张永志解决……”的约定，表明德融公司的合同义务是为张永
志购买车辆进行融资，租赁物是德融公司从张永志购买并出租给张永志使用，未改
变租赁物的占用和使用状态，
签署《租赁物交接单》是张永志将车辆转让并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给德融公司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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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天津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张坤艳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初448号]认为：本案所涉《融资回租合同》
及其
附件即为
售后回租合同，合
同中包含买卖合同关系和融资租赁合
同关系。
《融资回租合同》项下存在真实的租赁物，启迪桑德公司依约支付了租赁物转让价
款5300万元，租赁物所有权亦按照约定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发生了转移，而裕川微
生物公司、裕川建筑材料公司亦依约取得了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案例六：
闫艳红等与正奇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8818号]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正奇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向刘建军个人指定的东石公司账户支付了融
资款项；且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
涉案车辆系刘建军向正奇公司出售的车辆，刘建军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对于涉案
车辆合同约定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向刘建军交付租赁车辆，正奇公司没有直接向刘建
军交付涉案车辆的合同义务。故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正奇公司已经履行了融资租
赁合同项下的义务，刘建军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车辆租金。

 

案例七：
上海鑫恒印刷有限公司诉金燕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
院（2016）沪01
民终4312号]认为：第三，关于租赁
物的转让，
涉案《融资回租合同》第三条约定，出租人按照所有权转让协议支付转让价款时，
租赁物所有权自动转移至出租人所有，由于租赁物系承租人转让给出租人，并由出
租人租回给承租人使用，租赁物不发生实际的占有转移，出租人向承租人交付租赁
物的方式为占有改定；涉案《所有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租赁物的所有权自出
租人向承租人支付转让价款之日由承租人自动转移至出租人。根据上述约定，在本
案回租业务项下，银恒公司向鑫恒公司转让并交付租赁物的方式为占有改定，该交
付方式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合法交付方式，故银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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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鑫恒公司约定以该种方式进行租赁物交付并约定租赁物所有权自银恒公司支付转
让价款之日转移，符合法律规定，予
以确认，
对于鑫恒公司主张本案中不存在实际货物交付故租赁物未实际转让的辩称意见，不
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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